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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由湖南省环境保护厅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长沙市机动车排气污染监控中心、安徽宝龙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剑，周理程，唐彬，文涛，周海兰，田玲星，姚扬，陈孟禹，袁理，李梅生，

易松。 

本标准附录 A、附录 B、附录 D为标准的规范性附录，附录 C、附录 E为标准的资料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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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控制在用汽车的污

染物排放，改善湖南省大气环境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有关规定，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是在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标准《在用柴油车排气污染物测量方法及技术要求（遥感

检测法）》（HJ845—2017）的基础之上，结合实际测量结果编制而成。 

 

 



DB43/ 1377—2017 

 1 

 

 

在用汽车排气污染物限值及检测方法（遥测法）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利用遥测法实时检测在用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检测方法与数据处理及结果判

定。 

本标准适用于 GB/T 15089规定的 M类、N类装用点燃式发动机和装用压燃式发动机汽车。 

M类汽车指至少有四个车轮并且用于载客的机动车辆。 

N类汽车指至少有四个车轮且用于载货的机动车辆（不包括低速货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3847 车用压燃式发动机和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烟度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GB/T 15089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 

GB 18285 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双怠速法及简易工况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遥测法 remote sensing 
利用光学原理远距离感应测量行驶中汽车排放污染物的方法。 

3.2  

固定式遥感检测 stationary remote sensing 
固定式安装，可无人值守连续运行，检测结果数据直接发送至环境主管部门或其委托机构。固定式

遥感检测安装方式可以分为垂直式遥感检测和水平式遥感检测两大类。 

3.3  

移动式遥感检测 mobile remote sensing 
用专用车装载，可以根据需要随机选择测量地点，使用时将设备按照使用规定安放调试，工作结束

后将设备收回，检测结果数据送至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其委托机构。 

3.4  

垂直式遥感检测 vertical remote sensing 
一种固定式遥感检测方法。沿垂直方向布置检测仪器光路，可获取被测试车道上行驶车辆及其排放

的污染物等相关信息，以实现对汽车排气污染物快速测量的遥感检测方法。 

3.5  

水平式遥感检测 horizontal remote sensing 
一种固定式遥感检测方法。沿水平方向布置检测仪器光路，可获取被测试车道上行驶车辆及其排放

的污染物等相关信息，以实现对汽车排气污染物快速测量的遥感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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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排气污染物 exhaust emissions 
指排气管排放的气态污染物和颗粒物。本标准指一氧化碳（CO）、碳氢化物（HC）、一氧化氮（NO）

和颗粒物（以不透光度和黑度计）。 

3.7  

不透光度 opacity 
指从光源发出的光通过柴油车烟羽到达仪器光接收器的百分比，记作“%” 。 

3.8  

林格曼黑度 ringelmann blackness 
将排气污染物颜色与林格曼浓度图对照而测量出来的一种烟尘浓度表示方法，分为 0～5级。对应

林格曼浓度图有六种，0级为全白，1级黑度为 20%，2级为 40%，3级为 60%，4级为 80%，5级为全黑。 

3.9  

机动车比功率 vehicle specific power，简称 VSP 
VSP 表示车辆运行过程中，单位车辆质量的发动机实际输出功率，单位为 kw/t，根据汽车理论有

如下平衡方程： 

    
( )

M

vFvFPEKE
dt
d

VSP
af ⋅+⋅++

==
整车质量

车辆驱动功率 ………………………………（1） 

式中： 

KE——车辆动能； 
PE——车辆势能； 
Ff——滚动阻力； 
Fa——空气阻力； 
M——车辆质量； 
v——车辆行驶速度。 

根据汽车理论对其中的部分参数进行近似和简化后，得到 VSP计算公式： 

          ( ) 4 31.1 9.81 sin( ) 0.132 3.02 10VSP v a slope v−= ⋅ + ⋅ + + ⋅ ⋅ …………………………（2） 

式中： 

v ——车辆行驶速度，单位为米/秒（m/s）； 
a ——车辆行驶加速度，单位为米/秒 2（m/s2）； 
slope——路面坡度角度，单位为度（˚）。 

 

4 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4.1 装用点燃式发动机汽车 

表 1 装用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排气污染物 CO NO（体积浓度） HC
（1）

 

超标车辆排放限值 4.0% 3000×10
-6
 / 

高排放车辆筛查值 2.0% 1500×10
-6
 / 

（1）
仅监测并报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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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装用压燃式发动机汽车 

表 2 装用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不透光度 林格曼黑度 NO
（1）
（体积浓度） 

限值 
30% 1级 1500×10

-6
 

(1)
NO限值仅用于筛查高排放车。 

 

5 检测方法及数据处理 

 

5.1 检测方法 

采用遥测法，检测规程见附录 A，检测设备技术要求见附录 B，检测设备的安装和使用见附录 C，

校准要求见附录 D，检测数据按附录 E进行记录。 

5.2 数据处理 

对于点燃式发动机汽车，如果检测数据符合下列要求，检测结果有效，否则检测结果无效。 

0 kw/t≤VSP≤14kw/t 

对于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检测数据应符合下列要求，否则检测结果无效。 

VSP ≥0kw/t 

 

6 结果判定 

 

连续两次及以上同种污染物检测值大于规定的排放限值，且测量时间间隔在 6个自然月内，则判定

受检车辆排放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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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遥测检测规程 

 

A.1 检测条件 

A.1.1 检测地点 

检测地点应视野良好，坡度＞2%的上坡路面；测量场地应当是适宜安全放置遥测设备，并便于进行

后续检测的路面；检测道路应当为单车道或多车道路段，每辆车通过的间隔时间不小于 1s，前后两辆

车辆通过时间少于 1s的测量结果无效。 

A.1.2 环境条件 

A.1.2.1 检测地点的风速不得持续超过 5 m/s； 

A.1.2.2 检测地点环境温度应当在-20 ℃～45 ℃的范围内； 

A.1.2.3 检测地点相对湿度≤85 %； 

A.1.2.4 检测地点大气压力：70.0kPa～101.4kPa； 

A.1.2.5 无雨雾雪、无明显扬尘。 

A.2 检测设备 

以光学遥感手段获取机动车尾气中的 CO、CO2、NO、HC及不透光烟度。设备应满足附录 B的规定，

其安装应符合附录 C的规定。 

A.3 检测方法 

A.3.1 按照 A.1中规定的检测要求选择检测地点和检测环境； 

A.3.2 按照附录 C的规定安装检测设备。 

A.4 设备调试 

移动式遥感检测设备每次使用前应按照下列要求进行调试；固定式遥感检测设备为 24小时无人值

守自动校准，仅需定期查看维护。 

A.4.1 预热分析，进入测量应用程序； 

A.4.2 按照附录 E.1要求输入信息； 

A.4.3 调整发射器和接收器； 

A.4.4 调节摄像机焦距、光圈确保拍出清晰的车拍照部位图片； 

A.4.5 进入校准界面，进行零刻度和满量程校准； 

A.4.6 车辆通过检测点，检测设备自动进行车牌号码拍照并进行牌照识别、检测车辆行驶速度与加速

度、检测排气污染物浓度，计算 VSP值，并将采集到的数据和计算结果存入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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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遥测设备的技术要求 

 

B.1 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附录 A所述试验中使用的遥测设备需要满足的要求。 

B.2 遥测设备分类、组成及测量原理 

B.2.1 设备分类 

遥感检测设备根据工作情况主要分为垂直固定式、水平固定式和移动式遥感检测设备。 

B.2.2 设备组成 

排气污染物测量分析系统、工控机、摄像系统及车牌识别系统、环境条件检测仪。 

B.2.3 测量原理 

点燃式发动机汽车利用原子或分子吸收光谱法测量烟羽中的 CO2、CO、NO、HC污染物浓度。 

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烟度测量，其不透光度测量应采用 550-570nm波长的绿色发光二极管光源或

等效光源；林格曼黑度可使用视频摄像机设备进行拍摄。 

B.2.4 光电信号检测与分析仪 

对接收端采集的信号进行分析处理，并将结果输出，仪器应该能够自动消除每次检测的背景误差。 

B.3 主要污染物检测范围 

CO：0%～10%； 

CO2：0%～16%； 

HC：0～10000×10
-6
； 

NO：0～5000×10
-6
； 

不透光烟度：0%～100%。 

表 B1 示值允许误差 

污染物种类 误差对应的测量范围 绝对误差 相对误差（%） 

CO2 （0～16）% ±0.25% ±10 

CO （0～10）% ±0.25% ±10 

HC（丙烷） （0～10000）×10
-6
 ±250×10

-6
 ±10 

HC（1,3丁二烯） （0～10000）×10
-6
 ±10×10

-6
 ±10 

NO （0～5000）×10
-6
 ±250×10

-6
 ±10 

不透光度 （0～100）% ±2% ±5% 

注：表中所列绝对误差和相对误差，满足其中一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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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1 重复性 

表 B1中各项污染物的重复性应为示值允许误差的 1/2。 

B.3.2 稳定性 

遥感检测设备对上述各种污染物连续测量 1小时，误差应不超过遥感检测设备示值允许误差。 

B.4 其他仪器示值允许误差 

B.4.1 测速仪 

速度测量范围：0～120.0km/h。 

当汽车速度在 0～50.0km/h，允许误差：±1.5km/h。 

当汽车速度在 50.0～120.0km/h，允许误差：±3.0km/h。 

检测的加速度误差应小于± 0.22 m/s
2
。 

B.4.2 摄像机 

摄像系统实时拍摄通过遥测地点的汽车牌照和录像，并将图像数据传输到工控机。 

车辆图像抓获率：≥98.0%。 

车辆牌照识别率：≥95.0%。 

B.4.3 工控机 

计算机应带有供数据交换的输入、输出读写功能，显示器屏幕显示的最小分辨率为：800×600。 

安装有系统控制软件，协调各部件工作，完成视频和数据采集、进行数据分析和数据管理等。 

B.4.4 湿度计 

相对湿度检测范围为 5.0 %～95.0 %，允许误差：满量程的±3 %。 

B.4.5 温度计 

检测范围为－40 ℃～50 ℃，允许误差：±0.5 ℃。 

B.4.6 坡度计 

坡度角度检测范围：－15°～＋15°，允许误差：±0.1°。 

B.4.7 风速仪 

 风速仪检测范围：0～20.0m/s，允许误差：±10%。 

B.4.8 大气压力计 

 大气压力计检测范围：70.0～106.0kPa，允许误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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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遥测设备的安装和使用 

 

C.1 设备安装 

C.1.1 垂直式遥测设备 

垂直式遥测设备应固定安装在道路上方的龙门架上，龙门架高度不应低于 5米，在测量车道正上方

安装遥测发射端和速度测量装置，在正下方的车道位置铺设反射装置。检测光束覆盖车道的范围应至少

占路面宽度的 80%。 

C.1.2 水平式遥测设备 

水平式遥测设备由污染物排气分析系统、速度测量装置、工控机、摄像系统、车牌识别系统、环境

检测仪器等组成，主要仪器设备应符合附录 B中的要求。 

检测时光路距地面高度应在 20 cm～60cm的范围。 

检测双光程长度不应小于 12 m。 

C.2 调试 

移动式遥感检测设备每次使用前需进行调试；固定式遥感检测设备为 24小时无人值守自动校准，

仅需定期查看维护。 

打开计算机和分析仪，分析仪预热 30分钟，分析仪达到稳定后，输入点位、坡度等信息，执行检

测应用程序。 

调整测速、加速度发射器和接收器光路；调节摄像机焦距、光圈确保拍出清晰的汽车牌照部位和汽

车排放林格曼黑度图片。 

C.3 检测及检测人员要求 

C.3.1 检测 

汽车通过检测点时，遥感检测设备自动拍摄车辆牌照号码并自动识别、测量车辆行驶速度和加速度、

检测排气污染物浓度、利用视频摄像设备拍摄林格曼黑度，计算 VSP值，并将采集的数据和计算结果存

入数据库中。 

在仪器自动检测过程中，检测人员要随时观察检测参数、波形和周围情况，若有异常(如光路偏移、

车辆拥堵等)时需要及时调试仪器，保证检测设备正常运行（固定式遥感检测设备可远程观察检测参数、

波形和周围情况）。 

C.3.2 检测人员要求 

C.3.2.1 检测人员上岗前要接受规定的基础理论及实际操作培训。 

C.3.2.2 检测人员需要穿醒目的工作服，带防护镜，随身携带通讯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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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规范性附录） 

遥测设备校准和准确度检查要求 

 

遥测设备的校准为定时自动校准，检测前均需要自行进行自动校准，当检测情况变化时需重新进行

自动校准，并记录自动校准时间。 

准确度检查包括静态检查和动态检查两种方式。 

遥感设备投入使用前，以及在使用过程中，每 6个月应按本规定进行一次准确度检查（静态检查和

动态检查均需进行），只有准确度检查通过后才能继续使用，否则应重新进行校核标定，直到满足本附

录的要求为止。 

遥感设备每次开机预热后，应进行静态检查，只有准确度检查通过后才能继续使用，否则应重新进

行校核标定，直到满足本附录的要求为止。 

D.1 自动校准要求 

标准气体应为二级以上（包括二级）标准混合气，其组成和浓度参照表 D1，仪器根据测量原理选

择 A组或 B组气体，标准气体的标准值的允许偏差应不超过表 D1中所规定的±5%。 

表 D1 标准气体组分及浓度 

A组 B组 

组分 体积浓度 组分 体积浓度 

CO 1.0×10
-2
 CO 5.0×10

-2
 

丙烷 3000×10
-6
 1,3丁二烯 90×10

-6
 

CO2 14.3×10
-2
 CO2 11.5×10

-2
 

NO 2000×10
-6
 NO 2500×10

-6
 

N2 其余 N2 其余 

D.1.1 校准过程中不允许有车辆通过检测系统，否则需要重新校准。 

D.1.2 校准次数按操作手册要求进行。 

D.1.3 检测值与标准物质间的相对误差满足设备要求。当标定或自检失败时，软件不可用于检测，直

到下次标定或自检通过后方可继续。 

D.2 准确度检查要求 

D.2.1 静态准确度检查要求 

静态准确度检查分两步进行，首先用高浓度标准气进行设备标定，然后用低浓度标准气进行准确度

检查，高、低浓度标准气应该符合表 D2和表 D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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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2 高浓度标准气 

标准气体 体积浓度 

CO 0.5×10
-2
 

CO2 14.8×10
-2
 

NO 3000×10
-6
 

N2 其余 

表 D3 低浓度标准气 

标准气体 体积浓度 

CO 2.7×10
-2
 

CO2 13.2×10
-2
 

NO 500×10
-6
 

N2 其余 

静态准确度检查时，待遥感设备调试标定正常后，在遥感测试设备的测试光路上释放符合上述浓度

的低浓度标准气，遥感测试的浓度与上述标准气浓度误差应小于或等于±10％。如果实测结果大于±

10%。则应该重新进行高浓度标准气标定，然后再进行低浓度标准气检查。静态准确度检查不合格者，

不能进行后续的测量。 

D.2.2 动态准确度检查要求 

使用一辆纯电动车，将符合表 D2和表 D3浓度的标准气瓶安装在车上，并通过车上安装的模拟排气

管排出，在 10.0km/h-80.0km/h的车速范围内，均匀选择 8-10个不同的速度点驾驶车辆通过遥感检测

地点，遥感检测设备的测量结果与上述标准气浓度之间的相对误差不应超过±15％。如果实测结果的相

对误差大于±15％，则应该进行静态标定，然后再进行动态准确度检查。动态准确度检查不合格者，不

能进行后续的测量。 

对垂直式遥感设备，设备初次投入使用时，应该分别将标准气瓶安装在实验纯电动车左后端、右后

端和后部中间部分，按上述速度段，选择高速、中速和低速三个车速，在不同车速下分别沿测试车道靠

左行驶、靠右行驶、沿中间行驶，遥感设备的准确度结果均能满足上述动态检查要求时，方可投入使用。 

D.3 标准滤光片 

对于水平固定式遥测设备和移动式遥测设备应配备校准烟度卡用于烟度校准。 

所用校准烟度卡至少应配备五片，烟度卡的标准示值应符合表 D4的规定。实际示值与表 D4中的规

定值的偏差应小于±2.0％，不确定度应不大于 0.3％。 

表 D4 烟度卡标准示值 

序号 不透光度/% 

1 10 

2 20 

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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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4 烟度卡标准示值 （续） 

序号 不透光度/% 

4 40 

5 50 

6 60 

7 70 

8 80 

9 90 

10 100 

D.4 其他仪器 

D.4.1 环境条件检测仪器要求 

环境条件检测仪器校准或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80天。 

D.4.2 车速测量系统要求 

车速校准系统校准或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80天，在 10.0km/h～120.0km/h的速度范围内，车速校准

或检查的准确度不应低于 0.5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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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资料性附录） 

遥测数据记录 

 

每次测量，应至少记录以下信息，实现测量数据（包括合格和不合格结果）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共

享。 

检测地点每经过一辆车，不论是否测得其有效排放数据，系统均需生成一个新的纪录。每个记录都

需要赋予特定的序列号作为检测记录编号。 

E.1 输入参数 

——检测地点名称、坡度、经度、纬度； 

——检测系统编号； 

——车流方向； 

——车道数量； 

——装载车型号（移动式适用）； 

——监测点位日志号（移动式适用）； 

——监测人员姓名（移动式适用）。 

E.2 检测环境参数 

——风速 （m/s）； 

——相对湿度（%）； 

——温度（℃）； 

——大气压力（kPa）。 

E.3 每辆车分别记录检测结果 

——记录编号； 

——点位编号； 

——监测人员姓名（移动式适用）； 

——车辆号牌号码； 

——车牌颜色； 

——号牌种类； 

——车辆通过时间；  

——车辆行驶速度、加速度和 VSP；  

——车身颜色；  

——置信度； 

——抓拍图像； 

——图片顺序号； 

——车道序号； 

——污染物排放限值；   

——污染物排放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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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燃料类型；  

——结果判别（合格与不合格分别用不同颜色表示）。 

 

 
 
 


